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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丧失后，如果失票人不立即采取补救措
施，票据很容易被他人取得。票据丧失后救济措施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要保护失票人的权利不受侵
害，还有一个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手段来实现其权利。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票据
丧失的补救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提起
诉讼。我国《票据法》在对待票据丧失补救措施的种类上，采取了开放式的立法例，即将国际上现存
的主要补救措施（申请公示催告、提起诉讼、挂失止付）一并规定在法律上，至于失票人具体采取哪
一种，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外，由其根据丧失票据的具体情形来选择。笔者将对三种补救措施谈一点
自己的认识，旨在抛砖引玉。 
一、挂失止付 
挂失止付不是一种根本性的措施，失票人必须将其与其他法定措施（申请公示催告、提起诉讼）结合
起来，才能切实起到救济作用。但是挂失止付这一措施并非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如
果失票人丧失的票据是未到期的票据或者丧失的情形属于绝对丧失，也可以不采取挂失止付而直接向
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 
从性质上讲，挂失止付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因为通知人是否真正丧失票据尚未得到切实的判
断，得到挂失通知的付款人无义务也不可能审查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挂失止付涉及的当事人是挂
失人和付款人，在法律上他们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互相强加义务的问题。挂失人丧失票据，由付
款人来杜绝风险，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是比较荒唐的。而且，失票人单方面约束付款人暂停
支付，无疑是给付款人一种压力。如果这种压力存在的时间不受限制，将完全违背民商法确立的当事
人自由、平等、公平合理等这些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我国法律之所以允许失票人先请求付款人暂停支
付，旨在给失票人采取其他法律措施留下缓冲的时间，并无意于给失票人可以单方面约束付款人的特
权。如果失票人怠于采取其他措施，挂失止付也将失其效力。 
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1款规定了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付款
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无法确定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这一条的除外规定没
有实际意义，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未记载付款人的汇票和
支票，未记载出票人（即付款人）的银行本票均为无效票据，当然不存在挂失止付的问题。 
我国《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
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
知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
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同时，第58、59条又规定：“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
不得在‘银行汇票申请书’上填明‘现金’字样。”“签发现金银行汇票，申请人和收款人必须均为
个人。”这就把单位排除在失票后权利得到保护之外，而在大量的商品交易中，单位是占绝大多数的
主体。法律应当具有普遍性，而决不应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现在的挂失止付制度只保护了
少数者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建议将《票据法》第15条第1款和《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
定在实际操作中予以淡化，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应建立全国性的挂失止付系统，允许失票人在
票据丧失后，及时通知付款人挂失止付，收到挂失止付的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应当即刻通过网络通
知各地参加联行往来的金融机构暂停支付。 
二、公示催告程序 
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
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
利，是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
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但无论它是一种法律程序还
是一种法律制度，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持票人票据丧失后的一种权利救济和保全措施，是一种票据
丧失的最终补救措施，一般依据民诉法确定，是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
在第十八章专门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从性质上讲，公示催告是一种独立性较强的法定措施，能够产生使现存票据失效，进而借除权判决使
得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措施。如果说挂失止付只是暂时冻结了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公示催告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更好地维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一救济方式是最终的，更加有效。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公示催告程序的运用效果并不理想，没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其原
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许多单位及人员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其二是公示催告程序本身还存在一
些缺陷，实际中难以操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
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
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六十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9条规定：“公告应张贴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并在有关报纸或其他
宣传媒介上刊登；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张贴于该交易所。”，但没有统一规定人民
法院公告的刊登是哪种报纸和宣传媒体，致使利害关系人无从知晓自己手中的票据已被公示催告，这
样一来，公示催告程序的“发出告示，催促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条文
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从而使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公示催告方法有待于
进一步完善，为了兼顾失票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建议公示催告应由人民法院指定一家全国性报纸
刊登，同时可以专门设立一个网站，用于登载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的票据信息，以便使交易人及时得
知所接受的票据是否为正当票据。 
三、普通诉讼 
如前文所述：向付款人申请挂失止付，仅仅是一种救急措施，必须与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结合
使用才能发挥相对长时间的防范作用。而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又必须要等公告期满方知能否获得确
实的救济。倘若失票人确知自己的票据已经绝对灭失（即该票据在物质形态上已不复为一张票据）、
或票据不可能在善意第三人之手（比如该票据依法是不能转让的、或者出票人记载了“不得转让”字
样）、或者失票人急需这笔票款（若采用公示催告，一定期限的公告期将会使其坐失良机）等。在这



些情况下，《票据法》上规定的“提起诉讼”，对失票人来讲就是最适当的救济措施。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没有确定的被告是不能提起诉讼的。失票人不知自己的票据在何人之
手，却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救济，那么应以何人为被告？具备什么条件方可以确定被告？诉讼的后
果会怎样？我国《票据法》虽规定提起诉讼为失票人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之一，但是却没有详细的法
律规定。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款最后半句话“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是一种无法操作的
程序。 
根据我国的具体票据运作实务和司法实践，结合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失票的普通诉讼规定，笔者
认为，我国救济失票人的普通诉讼程序可以这样设计： 
（一）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应当向法院提供其对所丧失票据拥有所有权及丧失票据所记载的主要事项
和内容的书面证明，但当失票人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有关证明时，也应提供证据和票据所载事项。 
（二）在失票人向法院起诉要求票据付款人支付或清偿票据金额时，法院或票据付款人应要求失票人
提供担保，以用来补偿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 
（三）如果票据付款人与失票人就担保问题达不成协议时，可由法院来裁定担保的方式和期限等；当
失票人不能提供担保时，可由法院裁定将票据款项从票据付款人处提存到法院或由法院指定的机关保
存。 
（四）失票人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时，被请求付款的票据付款人必须付款。 
（五）在对丧失票据付款后，如果失票人丧失的票据又出现，票据付款人又依照《票据法》的规定付
款的，票据付款人有权从失票人提供的担保中取得补偿或请求法院同意后收回所提存款项，并及时通
知失票人。 
（六）最后，这种诉讼程序应给予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付款人（这里是指已付了票款的票据付款
人、代理付款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下同）请求解除担保的权利，同时也要给予付款人在一定条件下
向得到票款的失票人请求补偿损失的权利。失票人请求解除担保的条件应当是其所丧失的票据已过权
利消灭失效；付款人请求补偿损失的条件应当是：对票据付款后，善意持票人又向其主张票据权利，
而失票人提供的担保确实不足以支付票款。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法律规定的“提起诉讼”程序使付款
人蒙受他人丧失票据造成的损失。 
总之，三种救济方法并存，使失票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显示了较大的灵活性，体现了我国
《票据法》既充分保护失票人合法权益，又不损害其他票据利害关系人正当利益的立法宗旨。并且，
如果我们更加关注这些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和理论问题，就能让失票救济理论和实践都得到较大程度的
发展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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